第二章  存货
　　                         第一节  存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

　　一、存货的确认条件

　　存货，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和物料等。
　　存货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

　　（一）与该存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二）该存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二、存货的初始计量

存货应当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存货成本包括采购成本、加工成本和其他成本。
原材料、商品、低值易耗品等通过购买而取得的存货的成本由采购成本构成；产成品、在产品、半成品、委托加工物资等通过进一步加工而取得的存货的成本由采购成本、加工成本以及为使存货达到目前场所和状态所发生的其他成本构成。
1、 外购存货（重点）
1、工业企业外购存货的入账价值可以归纳为五部分：购买价款、运杂费、相关税费、运输途中合理损耗、入库前的挑选整理费用。
　　在计算存货的入账时应该注意：
　　（1）运杂费：如果取得了运输部门发票的运费允许抵扣确认部分进项税。
　　（2）一般纳税人购买材料支付的增值税进项税不计入成本，相关的税费包括进口的关税、增值税之外的一些税费，如果增值税不能抵扣也应计入存货的成本。
　　（3）运输过程当中的合理损耗应该计入存货成本，非合理损耗部分不可以计入成本。
　　入库前发生的不合理的损耗，不应计入存货的成本，根据发生损耗的具体原因，计入对应的科目中。如果是由责任人、保险公司赔偿的，应计入其他应收款中。
　　（4）入库之前的挑选整理费用应该计入存货成本；入库之后发生的挑选整理费用、保管费用一般应计入管理费用中。
2、商品流通企业在外购商品过程中发生的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以及其他可归属于存货采购成本的费用等，应当计入外购商品的成本。企业采购商品的进货费用金额较小的，可以在发生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外购的过程中出现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应计入营业外支出。
       3、实际成本法--料单的3种情况。
2、 进一步加工取得的存货
1、.委托加工的存货
 （1）委托加工的存货的确定

  （2）委托加工存货消费税的计算（重点）
收回后如果是用于应税消费品的连续生产，委托加工环节缴纳的消费税可以抵扣，应该计入到"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科目的借方，待以后环节抵扣。
收回后直接用于对外销售，代收代缴的消费税就应该计入委托加工物资的成本中。
　　例：甲企业委托乙企业加工材料一批（属于应税消费品）。原材料成本为20 000元，支付的加工费为7 000元（不含增值税），消费税税率为10%，材料加工完成并已验收入库，加工费用等已经支付。双方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7%。甲企业按照实际成本核算原材料。
　　要求：编制相关的账务处理。
　　答案：
　　有关账务处理如下：
　　（1）发出委托加工材料
　　借：委托加工物资　　　　20 000
　　　　贷：原材料　　　　　　　20 000
　　（2）支付加工费用和税金消费税组成计税价格＝（20 000+7 000）÷（1－10%）＝30 000（元）
　　受托方代收代交的消费税税额＝30 000×10%＝3 000（元）
　　应交增值税税额＝7 000×17%＝1 190（元）
　　①甲企业收回加工后的材料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时
　　借：委托加工物资　　　　　　　　　　　7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 190
　　　　　　　　——应交消费税　　　　　　　3 000
　　　　贷：银行存款　　　　　　　　　　　 11 190
　　②甲企业收回加工后的材料直接用于销售时
　　借：委托加工物资　　　　　10 000（7 000+3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 190
　　　　贷：银行存款　　　　　　　　　　　　　 11 190
　　（3）加工完成，收回委托加工材料
　　①甲企业收回加工后的材料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时
　　借：原材料　　　　　　　 27 000（20 000+7 000）
　　　　贷：委托加工物资　　　　　　　　　　　 27 000
　　②甲企业收回加工后的材料直接用于销售时
　　借：原材料（或库存商品）　　30 000（20 000+10 000）
　　　　贷：委托加工物资　　　　　　　　　　　　　30 000
2、.自制存货
自制存货的成本主要包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间接制造费用三个部分，其中间接制造费用在企业生产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品时，应采用合理的分配标准进行分配，最终计入各项受益产品的成本中。
　                              　     第二节  存货发出的计价

企业发出的存货，可以按实际成本核算，也可以按计划成本核算，但资产负债表日均应调整为按实际成本核算。
1、 实际成本核算与计划成本核算
企业应当采用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包括移动加权平均法和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或者个别计价法确定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对于企业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多次使用的、逐渐转移其价值但仍保持原有形态、不确认为固定资产的周转材料等存货，如包装物和低值易耗品，应当采用一次转销法、五五摊销法进行摊销；建造承包企业的钢模板、木模板、脚手架和其他周转材料等，可以采用一次转销法、五五摊销法或者分次摊销法进行摊销。
1、 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包括移动加权平均法和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或者个别计价法
　　对于性质和用途相似的存货，应当采用相同的成本计算方法确定发出存货的成本。

　　对于不能替代使用的存货、为特定项目专门购入或制造的存货以及提供的劳务，通常采用个别计价法确定发出存货的成本。
商品流通企业发出的存货，通常还可以采用毛利率法或售价金额核算法等方法进行核算。
1、毛利率法或售价金额核算法
　                          　        第三节存货的期末计量

　　一、存货期末计量原则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其中，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存货成本，是指期末存货的实际成本。如企业在存货成本的日常核算中采用计划成本法、售价金额核算法等简化核算方法，则成本应为经调整后的实际成本。

　　企业应以确附证据为基础计算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附证据，是指对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有直接影响的客观证明，如产成品或商品的市场销售价格、与产成品或商品相同或类似商品的市场销售价格、销货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和生产成本资料等。

　　二、存货期末计量方法

　　（一）存货减值迹象的判断

　　存货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表明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部分减值）
　　1.该存货的市场价格持续下跌，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无回升的希望；
　　2.企业使用该项原材料生产的产品的成本大于产品的销售价格；

　　3.企业因产品更新换代，原有库存原材料已不适应新产品的需要，而该原材利的市场价格又低于其账面成本；

　　4.因企业所提供的商品或劳务过时或消费者偏好改变而使市场的需求发生变化，导致市场价格逐渐下跌；

　　5.其他足以证明该项存货实质上已经发生减值的情形。

　　存货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表明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为零：（全部减值）
　　1.已霉烂变质的存货；

　　2.已过期且无转让价值的存货；

　　3.生产中已不再需要，并且已无使用价值和转让价值的存货；

　　4.其他足以证明已无使用价值和转让价值的存货。

　　（二）可变现净值的确定（重点）
　　1.企业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当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并且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

2.产成品、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为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3.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的，该材料仍然应当按照成本计量；材料价格的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该材料应当按照可变现净值计量。其可变现净值为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材料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重点）
例：2007年12月31日，甲公司库存原材料——C材料的账面价值（成本）为600 000元，市场购买价格总额为550 000元，假设不发生其他购买费用。由于C材料的市场销售价格下降，用C材料生产的D型机器的市场销售价格总额由1 500 000元下降为1 350 000元，但其生产成本仍为1 400 000元，将C材料加工成D型机器尚需投入800 000元，估计销售费用及税金为50 000元。
　　要求：确定2007年12月31日C材料的价值。
　　答案：
　　D型机器的可变现净值＝1 350 000－50 000＝1 300 000（元）
　　该原材料的成本1400 000元，可变现净值低于其成本，C材料应当按可变现净值计量。
　　C材料的可变现净值＝1 350 000－800 000－50 000＝500 000（元）
　　C材料的可变现净值500 000元小于其成本600 000元，因此，C材料应计提的跌价准备为100 000元，C材料的期末价值应为其可变现净值500 000元，即C材料应按500 000元列示在2007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日的存货项目之中。
　　4.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应当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重点）
（1）企业持有的同一项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或劳务合同订购数量的，应分别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并与其相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分别确定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或转回金额。
（2）超出合同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当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例：某企业持有120 000台产品，其中100 000台有销售合同，每台合同价格1 000元，市场销售价格950元，假设销售一台产品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合计20元，则该产品的可变现净值分为两个部分计算：　
　　有销售合同的部分，可变现净值＝100 000×1 000－100 000×20＝98 000 000（元）
　　无销售合同的部分，可变现净值＝20 000×950－20 000×20＝18 600 000（元）
　　（三）存货跌价准备的核算

　　1.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的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企业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通常应当按单个存货项目计提。但是，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可以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可以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存货跌价准备的确认和回转

　　企业应在每一资产负债表日，比较存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计算出应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再与已提数进行比较，若应提数大于已提数，应子补提企业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应计入当期损益（资产减值损失）。

　　当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减记的金额应当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资产减值损失）。

　　3.存货跌价准备的结转

　　企业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如果其中有部分存货已经销售，则企业在结转销售成本时，应同时结转对其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对于因债务重组、非货币性交易转出的存货，应同时结转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按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交易的原则进行会计处理。
　　按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也应按比例结转相应的存货跌价准备。

例:  2007年末甲公司库存B机器5台，每台成本为5 000元，已经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为6 000元。2008年，甲公司将库存的5台机器全部以每台6 000元的价格售出。假定不考虑可能发生的销售费用及税金的影响 要求：根据假设作出相关的账务处理。
　　
假设2008年，甲公司按照每台6 000元的销售价格销售了60%的库存B机器，假定不考虑可能发生的销售费用及税金的影响，要求：根据假设作出相关的账务处理。
